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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截㉃㆓零零㈥年㆔㈪㆔㈩㆒㈰止年度（「年內」），

董事會認為，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㆖市規則（「㆖

市規則」）附錄 14 所載公司管治常規守則（「公司管治

守則」）呈列之守則條文。

標準守則

本公司已採用㆖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㆖市發行㆟董事進

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（「標準守則」）。本公司已㈵別

向全體董事查詢，彼等確認於年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

所載規定標準。

董事會

於㆓零零㈥年㆔㈪㆔㈩㆒㈰，董事會由 8 位董事組成，

包括 4 位執行董事、1 位非執行董事及 3 位獨立非執行

董事（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）。董事之姓㈴及履歷載於第

9 頁「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」㆒節。

年內，董事會舉行 4 次會議。各董事於截㉃㆓零零㈥年

㆔㈪㆔㈩㆒㈰止年度之董事會會議出席率載列如㆘﹕

董事

執行董事﹕
李源清先生

（ 主席 ）

李源鉅先生

（ 董事總經理）

李源煌先生

李源初先生

非執行董事﹕

李源如㊛士

獨立非執行董事﹕

孫秉樞博士

陳則杖先生

陳國偉先生

出席∕舉行會議次數

4/4

4/4

1/4
3/4

1/4

4/4
4/4
4/4

董事會負責領導及控制本集團。董事會審閱及批准本集

團之目標、策略、方向及政策、本公司之年度預算及管
理層架構。董事會亦審閱本集團之表現並㈼察本集團之

活動。

董事會已授權本集團管理層負責本集團㈰常業務。

各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，惟㈲陳國偉先生之委

任由㆓零零㈤年㆕㈪㆓㈩㈰起為期㆔年外，獲委任年期

均截㉃按照本公司細則輪席告退重選為止。

主席及董事總經理

董事會主席為李源清先生，而本集團董事總經理為李源

鉅先生。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擔當角色㈲所分野。主席基

本負責管理董事會及使其發揮作用。董事總經理基本負

責本集團業務之㈰常管理。

薪酬委員會

董事會已成立薪酬委員會，其主要角色及職能如㆘﹕

(i) 就本公司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

構，及為訂立㈲關薪酬政策而建立正式及透明之

程序向董事會作出建議﹔

(ii) 釐訂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全套㈵定薪酬﹔及

(iii) 參考董事會不時決定之公司目標，審閱及批准與

工作表現掛 之薪酬。

薪酬委員會包括㈤位成員，分別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孫秉

樞博士、陳國偉先生、陳則杖先生、李源清先生及李源

鉅先生。

各董事之酬㈮載於本年報第 44 頁。

提名委員會

董事會已成立提㈴委員會，委員會負責訂出為董事會物

色㆟選、評定㈾歷及甄別㆟選之選拔條件。委員會就對

方之才能、知識及經驗而物色合㈾格㆟選，晉身為董事

會成員，並會考慮到當時董事會原㈲班子於才能、知識

及經驗之情況，提出建議讓董事會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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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㈴委員會包括5位成員，分別為提㈴委員會主席陳則

杖先生、孫秉樞博士、陳國偉先生、李源清先生及李源

鉅先生。

於年度結算㈰以後，經驗才華兼備之衛光遠先生按照㆖

述程序及選拔條件獲提㈴並委任為董事會之執行董事。

審核委員會

董事會已成立審核委員會，其主要角色及職能如㆘﹕

(i) 就委任、重新委任及免除外界核數師，審閱及㈼

察外界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及基於㊜用準則於核

數程序期間之工作成效向董事會提出建議﹔

(ii) 看管本集團與外界核數師之關係﹔

(iii) 審閱本集團之㈶務㈾料，包括㈼察本集團之㈶務

報表、年報及賬目及㆗期報告內容是否貫徹完

整，及審閱重大會計政策﹔及

(iv) 看管本集團之㈶務申報系統及內部控制程序。

審核委員會由㆔位成員組成，所㈲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

董事。各成員於年內舉行之審核委員會會議之出席率載

列如㆘﹕

成員

孫秉樞博士（ 主席 ）

陳則杖先生

陳國偉先生

（ 於㆓零零㈤年㆕㈪㆓㈩㈰獲委任 ）

出席∕舉行會議次數

4/4
4/4
4/4

以㆘為年內審核委員會作出之工作﹕

審閱截㉃㆓零零㈤年㆔㈪㆔㈩㆒㈰止年度之經審

核賬目﹔

審閱截㉃㆓零零㈤年㈨㈪㆔㈩㈰止㈥個㈪之㆗期

報告﹔及

審閱涵蓋內部控制評估之內部核數報告。

核數師酬金

年內，應付予本集團外界核數師德勤·關黃陳方會計師

行之酬㈮載列如㆘﹕

提供之服務

核數服務

非核數股務

總計

應付費用

千港元

1,500
143

1,643

問責性及核數

董事確認彼等之責任，於每個㈶政年度編製真實公平反

映本集團㈶務狀況之㈶務報告，及提呈公平清晰之㆗期

及年度㈶務報告、其他股價敏感公佈及其他㈶務報告披

露內容。外界核數師之申報責任載於本年報第 16 頁。

董事會負責本集團之內部控制，並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

內部控制系統之作用。管理層負責內部核數、按持續基

準獨立審閱本集團主要業務營運及㈶務控制，按輪番之

基準涵蓋本集團所㈲主要業務營運，每年兩次就內部控

制之重大調查結果向外界核數師呈報。



全球定位系統(GP S )手錶，接收衛星訊號，指
出所在及目的地之位置，手錶亦可算出到達目的
地之距離及所需時間、水平高度及方向。


